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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陳麗如

電話：03-3322101#7592

電子信箱：1001700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1007249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（112學年度各項考試預訂日期） (376735100E_111007249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112學年度各項考

試日期及試務作業調整事項說明，務請告知相關人員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(下稱大考中心)111

年8月5日考試字第1110800044號函辦理。

二、大考中心舉辦之考試包含高中英語聽力測驗（下稱高中英

聽）、學科能力測驗（下稱學測）與分科測驗，自111年8

月5日開始發售112學年度考試簡章。

三、各項考試報名日期如下，敬請各校及早準備考生報考資

料、相片等相關事項：

(一)高中英聽第一次考試：考試日期為111年10月22日（星期

六）；報名日期自111年9月7日（星期三）起至9月14日

（星期三）止。

(二)高中英聽第二次考試：考試日期為111年12月10日（星期

六）；報名日期自111年11月9日（星期三）起至11月15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1000882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8/09 10:3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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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（星期二）止。

(三)學測：考試日期為112年1月13日至1月15日（星期五、

六、日）；報名日期自111年11月1日（星期二）至11月

15日（星期二）止。

(四)分科測驗：考試日期為112年7月12日（星期三）至7月13

日（星期四）；報名日期自112年6月8日（星期四）起至

6月19日（星期一）止。

四、112學年度各項考試試務作業調整：

(一)高中英聽考試時間調整：預備時間為10分鐘（原為15分

鐘）、考試時間為50分鐘（原為45分鐘）。

(二)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：

１、試場規則：調整答題卷簽名欄位與相關說明、增列備

用答題卷簽名提醒，以及調整作答說明。

２、違規處理辦法：修訂第1、6、7、9、12、14、19條之

文字與第18條有關考生於考試結束鈴聲響畢未停止作

答之罰則與文字，請詳簡章內容。

五、112學年度各項考試重要提醒事項如下：

(一)考試科目及測驗時間：

１、高中英聽：高中英聽舉辦兩次，考生可以自由報考，

成績擇優使用。第一次考試可能分為上、下午場次，

第二次考試僅辦理上午場次，各場次自預備鈴響起共

計60分鐘。

２、學測考試科目包括國文、英文、數學A、數學B、社

會、自然，共6科，其中國文考科分為兩節施測，分別

為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及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，考生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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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選考。各節次考試開始前5分鐘為預備鈴響，國

綜、國寫考科考試時間各為90分鐘，英文、數學A、數

學B各為100分鐘，社會、自然各為110分鐘。

３、分科測驗考試科目包括物理、化學、數學甲、生物、

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社會共7科，考生自由選考，各節

次考試開始前5分鐘為預備鈴響，各科考試時間均為80

分鐘。

(二)題型：

１、高中英聽：「圖片聽解」、「對答」、「簡短對

話」、「短文聽解」與「長篇聽解」五大題，除「圖

片聽解」包括部分多選題外，其餘皆為單選題。

２、學測：除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全為非選擇題型外，其

餘考科均有選擇題，數學考科有選填題，並皆有非選

擇題型或是混合題型，混合題型是指同時包含選擇

（填）題及非選擇題的題型，為題組形式。

３、分科測驗：各考科均有選擇題，數學科有選填題，並

皆有非選擇題型或是混合題型，混合題型是指同時包

含選擇（填）題及非選擇題的題型，為題組形式。

(三)答題卷簽名注意事項：

１、答題卷上印有考生應試號碼、姓名，考生入座後應以

目視方式確認答題卷為本人之應試號碼與姓名。高中

英聽於考試開始鈴響後，依播音指示於「確認後考生

簽名」欄以正楷簽全名；學測及分科測驗於考試開始

鈴響起，即可於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以正楷簽全

名。若因特殊情況使用備用答題卷者，雖備用答題卷
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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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無考生本人應試號碼與姓名，仍須於備用答題卷上

之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以正楷簽全名。

２、依112學年度考試簡章違規處理辦法第12條，未依規定

於答題卷之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以正楷簽全名，扣

減其該節成績【英聽1題分、學測1級分、分科測驗1級

分】。

六、務請各校留意各項考試報名作業時程，於報名前置作業時

審慎確認考生報考資料，避免因資料錯誤而影響考生報考

或入學資格等情事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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